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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
学生赴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责任承诺书

经本人申请，所在学院推荐，学校批准，本人将于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至_______年___月___日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交流学习。为保证交流学习任务的顺利完成，本人特向学校做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在留学期间，保证遵守我国法律法规，不从事有损国家利益和 安全的活动，维护祖国荣誉；保证遵守留学国家（地区）法律和留学学校规章制度，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，不做有损于国格、人格的事。
二、本人了解本次活动的细节，并已取得家长和所在学院的同意。 本次外出活动前，学校对外合作与交流处（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）相关老师已对本人进行安全等方面行前教育。
三、本人保证加强自我保护和自我防范意识，树立“安全第一”的思想。本人已购买各种出国/境相关保险，若出现意外事故和伤害，由本人自行负责。
四、本次申请是经过慎重考虑的，本人对在外交流学习的利弊 有清醒的认识。留学期间， 如确因健康等客观原因无法继续完成交流学习任务，本人将及时提出书面申请， 经我校对外合作与交流处（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）、所在学院及交流学习学校批准后报我校教务处备案，返回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继续学习。未经批准而擅自中断交流学习计划，本人将承担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。
五、本人保证在交流学习学校所修课程与我校本专业课程基本一致 或相近，并严格按照交流学习学校和所在学院教学计划完成规定的学业， 修满规定的学分。
六、到达交流学习学校后，本人保证于一周内将住址和联系方式告知所在学院辅导员，每个月向所在学院汇报在外学习和生活情况，因个人未主动联系等原因造成的后果责任自负。
七、本人保证按期返校，不随意延长在外期限、转往他校学习或转往第三国居留。若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在外期限，将向所在学院和学校相关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并经学校同意。
八、交流期满回校一个月内，本人将向所在学院提交书面的总结报告。
九、本承诺书一式三份，分别由学生本人、所在学院和对外合作与交流处（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）留存。
十、其他未尽事宜，遵照上级其他有关规定执行。


承诺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   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  人  电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  长  姓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              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        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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